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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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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5〕21 号 

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 097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朱美萍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优化在沪大科学装置管理体系，为其在上海

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保驾护航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您从项目管理制度和运行费用等方面提出上海市大科学装

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出台落实重大科技基础

设施建设、运行和保障的政策措施建议，对我们开展工作具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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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参考意义。 

近年来，市科委围绕落实《上海市关于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，支持保障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的科研团队人员经费以及运行费用，开展系列工作： 

一是推动多元投入支持保障大设施运行。2017 年与市发改委

共同部署“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关键技术研发及集成测试”市

级科技重大专项，支持金额 7.77 亿元，其中科研人员经费 1.69

亿元。2022 年底通过部门预算拨付 5572 万元，用于支持项目 2022

年的科研工艺设备设计科研人员经费。积极指导在沪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的运行管理单位申报“两重”建设项目。2024 年，上海光

源和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已获共约 1.7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

债资金支持，用于设施设备更新。 

二是建立用户补贴机制。依据《若干措施》，科技型中小企

业使用基础设施的服务可以通过“科技创新券”降低设施使用成

本，每年最高可获得 30 万元补贴额度，目前市科委已推动上海

光源、蛋白质设施、转化医学设施等在内的 6 家设施的 95 条服

务项目在上海市科技创新券平台上对外展示，已有 2 家民营企业

通过上海市科技创新券平台向蛋白质设施购买服务。2024年 9月，

市科委发布《关于发布 2024 年度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

专项发展资金重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，对于使用重大科技基

础设施，给予每个企业不超过年度费用的 50%，总额不超过 100

万元补贴。 

三是开展大设施评价与奖励工作。市科委会同市发改委制定

《上海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评价与奖励办法》并已完成公众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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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，近期将印发实施，每年根据评价得分给予重大科技基础设

施最高 1500 万元的奖励，并明确奖励资金可以按照规定用于大

设施的运行维护，以及操作和管理人员的培训、奖励等相关费用

支出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结合您的意见建议，重点开展以下工作： 

一是拓展大科学装置经费投入来源。全面落实《上海市关于

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，

指导大科学装置承建单位通过申报国家和市级重大科技项目、提

高设施服务用户能力等举措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。 

二是优化大科学装置运行激励机制。下半年起，市科委按年

度分类开展大科学装置评价考核，对于本市科研和企业技术攻关

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大科学装置，按照 1500 万元、1000 万元、

500 万元三档给予奖励。 

三是加强科研协同攻关和人才培养。鼓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

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和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设

备研制和人才培育，今年起对在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中作出突出

贡献的工程人才，按照每年每个大设施不超过 20 万元给予奖励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16 日 

联系人姓名：宋孝先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63581078 

联系地址：威海路 48 号 1010 室    邮政编码：2000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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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16 日印发   


